
泰fun心

專案特
色

【住院日額保障
加護病房、燒燙傷病房每日最高5,000元,骨折在家休養也可提

出理賠申請。

【大眾運輸工具保障最高1,500萬;
因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、火災、天災等特定意外事故造成身故或
失能時,增額給付保險金,不分國內外,旅遊出差皆有保,保
障更加倍。

【三項慰問保險金定額給付
住院治療連續達五日以上,給付住院慰問保險金最高3,000元;

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經醫師診斷進行門診手術者,給付意外門診
手術醫療慰問金最高3,000元;攝取遭汙染的食物引起食物中毒

,給付食物中毒慰問金最高5,000元。

專案內
容

【重大燒燙傷給付最高100萬
因意外傷害事故致身體蒙受傷害而致重大燒燙傷時,給付重大

燒燙傷給付保險金

【居家生活多元保障
因住居所遭遇火災、地震、颱風等條款所列之意外事故致不適合
居住,臨時住宿費用補償保險讓您不用擔心住宿花費。

因遭遇竊盜、搶奪或強盜而導致重要證件、卡片毀損滅失,重要
證件及卡片失竊遭搶重置費用保險來保障您的損失。

【個人責任保險,附加家庭成員責任保險
逛街意外損壞店家商品、寵物不慎咬傷人、小孩玩耍摔壞餐廳

物品等,個人責任保險皆有保,且擴大承保對象,包含被保人
之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。

保險金額(單位:新台幣元)

保障內容/給付項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
P801 P802 P803 P804

一般意外身故失能保險金 100萬 100萬 200萬 500萬
主保險契約

大眾運輸工具意外事故保險金(含一般意外身故失能) 300萬 300萬 600萬 1500萬

泰平安個人傷害保險
個人綜合保險

一般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 - 500/日 1,000/日 2,000/日

加護病房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(含一般住院日額) 1,500/日 3,000/日 5,000/日

附加條款

燒燙傷病房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(含一般住院日額)

食物中毒慰問保險金

火災意外事故保險金(含一般意外身故失能)

新天災意外事故保險金(含一般意外身故失能)

2,000/日 3,000/日 5,000/日

3,000/次 5,000/次 5.000/次 5,000/次

200萬 400萬 1,000萬

200萬 400萬 1,000萬

重大燒燙傷給付

住院慰問保險金

50萬 50萬 100萬 100萬

1,000/次 1,000/次 2,000/次 3,000/次

意外門診手術醫療慰問金

個人責任保險金

1,000/次 2,000/次 3,000/次

50萬 100萬 100萬

重要證件及卡片失竊遭搶重置費用保險金
主保險契約

住院期間家事代勞費用補償保險金(意外型)

臨時住宿費用補償保險金

附加條款 家庭成員責任保險金

職業類別一、二類

總保險費(年繳)

5,000 5,000 5,000

2,000/日 2,000/日 2,000/日

3,000/日 3,000/日 3,000/日

50萬 100萬 100萬

6,115
965 1,840 3,150

職業類別三類

職業類別四類 1,980 3,010 5,490

泰安產物保險
TAIAN INSURANCE

公司地址: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45號

免費申訴電話:0800-012-0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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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準則及注意事項

【專案承保對象】及【專案不保對象】職業分類悉依最新公布之傷害保險職業分類表規定辦理,泰安產險保留承保與否之

權利,本專案商品之一切權利義務,悉以保險單條款內容為準。

專案承保對象
一、限售未投保泰安產險傷害險專案之人士。

二、方案一~方案三,投保年齡為年滿15足歲至未滿65歲,續保至未滿75歲,職業類別限一~四類。

三、方案四,投保年齡為年滿20歲至未滿60歲,續保至未滿65歲,職業類別限一~二類,且年收入須超過150萬(含)元,投保時請附上名片正本或可資證

明之文件影本(或檢附財務問卷)。

四、職業類別一、二類之白領階級外籍人士限投保方案一及方案二,投保時須提供:(1)有效居留證影本(2)健保卡影本。
五、年滿15足歲之學生、65歲以下家庭主婦、退休人員限投保方案一及方案二。

六、本公司保留承保及次年度續保與否之權利。

專案不保對象

-

旅居國外之人士、外籍勞工(職業類別三~六類)、軍警、無業(房東、投資客等)、待業、乩童、外送平台之外送人員、懷孕16週(含)以上、臨時工、實

質工作內容有高空(處)作業且超過一層樓者(例如招牌工人、工地清潔工、外牆油漆...等)、模板工、泥水匠、石棉瓦或浪板安裝工人、鐵皮屋施工工

人、鐵鋁門窗安裝工人、鋼骨結構架設工人、鷹架架設工人、電力工程設施架設人員、於營建中工地工作者等、職業類別第五、六類或備註為不予承

保/拒保類者。

二、患有要保書上「被保險人告知事項」所約定之疾病。倘有高血壓疾病者須加填「高血壓/血壓異常問卷」,泰安產險將依用藥情形與血壓控制狀況作
為核保判斷之依據

保險期間與續保

一、本保險以一年為期,自泰安產險核保通過並確認保險費繳交無誤後,以填寫要保書當日午夜十二時生效。

保險期間未填寫或所填寫之日期早於保經代收件日者,核保通過後以收件章或收要保書傳真當日午夜十二時起生效。

二、本保險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,本公司保留承保及次年度續保與否之權利。

注意事項

一、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、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。

二、倘於泰安產險或保經代業投保壽險與傷害險保額累計達一定額度,或密集投保等狀況,泰安產險將依其投保內容及其他相關資訊(含同業通報資訊)進
行核保審查,並保留最終承保與否權利,其他未盡事宜,悉依泰安產險保險單條款規定辦理。

三、請詳填工作內容,若有兼職者請務必填寫。且若從事兩種以上職業或兼職者,以較高職業類別之工作性質加以評估。

四、為保障被保險人權益,如日後變更之職業不符合承保資格者,請務必書面通知泰安產險辦理退保,並自職業變更日起,按日數無息退還未滿期保險

費;若被保險人發生事故時之職業類別與投保時所填之職業類別不符,且被保險人發生事故時之職業類別高於投保時之職業類別時,則依實繳保費
與應繳保費之比例給付保險金。

五、投保後若投保相關資料(包含授權扣繳保險費之信用卡卡號、有效期限或被保險人工作內容)有變更,請書面告知泰安產險。

六、若指定受益人對象非配偶、直系親屬、法定繼承人者,為避免理賠爭議與保險詐欺,泰安產險需確認原因個案審核,為避免爭議,請填寫受益人同

意書

七、泰安產險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商品均為免體檢件,依規定對免體檢件應隨機抽樣辦理體檢或進行生存調查。生存調查作業須先照會被保險人(若保戶
不同意泰安產險派非原始招攬業務人員親訪要/被保險人,則不予承保並退還所繳付之保險費),保戶同意後需由非原始招攬業務人員約訪保戶並親晤
被保險人,完成訪談後需由非原始招攬業務人員填列生調問卷並親自簽名確認。

八 本商品依保險法之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。非銀行存款,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。

九、因本商品所生之糾紛,請向泰安產險客戶服務中心(免費服務專線:0800-012-080)或各分支機構提出申訴。泰安產險若未於30日內為適當處理或不

為處理,消費者即可於30日屆滿之日起60日內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申請評議。

十一、本專案係由泰安產險承保簽單,該商品之一切權利義務及責任,悉以保單條款內容為準。有關本商品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,消費者可向泰

安產險業務員及各分支機構(https://www.taian.com.tw) 索取或閱覽。

十二、消費者於購買前,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,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43.8%,最低43.0%;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,請洽泰安產險業務

員、服務據點(免付費電話:0800-012-080)或網站(網址: https://www.taian.com.tw),以保障您的權益。

十三、泰安產險為滿足客戶充分了解公司經營資訊及消費大眾權益,有關該公司資訊公開說明事項,請至該公司網址(https://www.taian.com.tw)查閱,或

至該公司總分支機構查閱及索取資訊公開之書面文件。免費申訴電話:0800-012-080

商品文號
103.09 29(103)

字第545號函備查 104 03 31 (104) 精

98.12.09 泰安(98) 精企字第530號函備查

99.08.23 泰安(99) 企精企司第118號
103 07 01 (103)字第120號函備查字第118號函
103.07.01(103)
103.07.01 (103) 精企字第122號函備查

103.09.29 (103) 精企字第135號函備查

給付項目

第

第141號函備查
13號函備

第014號函備104.03.31 (104) 精企字第014

108.05.

查 109 03
080

107 08 30(107) 结企字第157號函備查 113 10.

07 08 30(107) 精企字第154號函備查 112.04.06108.05.10 (108) 精企字第176號函備查 1130 查第訂查第訂
字

修

函 函壽號保有號保行8管 4管金函0金字號字2號企11企624精 718913680 21501411705904依

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、失能保險金、大眾運輸工具意外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、大眾運輸工具意外事故失能保險金、重大燒燙傷給
付、天災意外事故保險金、火災意外事故保險金、食物中毒慰問保險金、一般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給付、加護病房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給付、燒燙傷病
房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給付、住院慰問保險金、意外門診手術醫療慰問金、個人責任保險金、重要證件及卡片失竊遭槍重置費用保險保險金、住院期間
家事代勞費用補償保險金(意外型)、臨時住宿費用補償保險金、家庭成員責任保險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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